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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

特别提示：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。 

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筹划重大事项，公司股

票（证券简称：华明装备，证券代码:002270）自 2018 年 5 月 3 日开市时起开

始停牌，并于 2018 年 7 月 3 日（周二）开市起复牌，公司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

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上发布的公告。 

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，公司及重组各方积极推进项目进程，与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进行积极磋商，截至目前，各方仍未能就交易对价、

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。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，经审

慎考虑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方案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拟收购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经云”

或“标的公司”）控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），本次交易的方式初步确

定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中经云股权。本次交易

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（二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302076600643D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孙茂金 

注册资本：12,3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 8月 15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号院 6号楼一层 101室 

经营范围：技术推广；计算机系统服务；数据处理（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

中心、PUE 值在 1.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）；应用软件服务；代收水电

费；经济贸易咨询；市场调查；企业策划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（不含演

出）；承办展览展示；会议服务；销售计算机、软件及辅助设备；教育咨询

（不含中介）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

网数据中心业务、内容分发网络业务、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、互联网接

入服务业务（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19 日）。（企业

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

经营活动。） 

2、主要交易对手方 

本次交易对手方为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经云”）的部分或全部股东。中经云的股东为深圳市融美科技有限合伙（有限

合伙）、汉富（北京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、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、浙江广天日

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共青城吉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共青城吉

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烟台汉富瀚宽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烟

台汉富瀚魏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。 

3、与交易对方的协商、沟通情况 

2018 年 5 月 2 日，公司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、标的公司签署《华明电力装

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股权之意向协议》，

就本次交易达成初步意向，初步计划以发行股份、支付现金或发行股份与支付

现金相结合等方式实施收购。后经进一步磋商，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公

司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、标的公司协商确定将本次购买资产方式明确为现金购

买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结合的方式，并于 2018 年 6 月 1 日签署了《华明电力



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股权之意向协议

之补充协议》。 

截至目前，交易各方仍未能就交易对价、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，

经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，交易各方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并于 2018

年 9 月 9 日签署了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股权之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》。 

二、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

（一）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

在筹划并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，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

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保密工作，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，并按

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，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及时

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及时向投资者提示风险。同时，上市公司组织各中介机

构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等相关工作，各中介机构

进场后积极履行必要的核查程序，收集相关工作底稿，对标的公司管理层、主

要客户及供应商履行必要的访谈及其他核查程序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

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；公司股票复牌后根据事项进展情况，每十个交易日披露

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并向投

资者提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风险。 

（二）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

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因筹划重大事项，公司股

票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，公司同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17 号），并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、2018 年 5 月 17 日、

2018 年 5 月 24 日、2018 年 5 月 31 日分别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18 号、〔2018〕020 号、〔2018〕022 号、〔2018〕

027号）。 

2018 年 6 月 2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〔2018〕028 号），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，公司于 2018

年 6 月 9 日、2018 年 6 月 16 日、2018 年 6 月 26 日分别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



停牌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30 号、〔2018〕032 号、〔2018〕034

号）。 

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3 日披露了《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

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42 号）,经审慎研究，公司决定复牌并继续

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重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47 号），于 2018 年 7 月 27 日披露了《关

于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更换中介机构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49 号），

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、2018 年 8 月 14 日、2018 年 8 月 28 日披露了《重大资产

重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〔2018〕050 号、〔2018〕053 号、〔2018〕058

号）。 

三、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，公司及重组各方积极推进项目进程，与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进行积极磋商，截至目前，各方仍未能就交易对价、

业绩承诺等核心条款达成一致。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，经审

慎考虑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，交易

各方均无须承担违约责任或其他损失赔偿责任。 

目前，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影响公司的正

常经营。公司将在做好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，不断完善公司发展战略，不断

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。 

四、 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承诺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承诺自本公告

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媒体披露

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10日 




